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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鼓勵師生校友創業作業要點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105.11.10 ) 

一、 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職員生積極參與創新及創業，落實技術之商品化

與市場化，培育校園創業氛圍，增加就業機會，特訂定「國立臺東大學推動師生創業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 

(一) 本校專任教師、研究人員。 

(二) 本校在校學生或畢業之校友。 

三、 創業主持人及協同創業主持人之資格：  

創業主持人必須由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擔任。協同創業主持人可由專/兼任教師、研

究人員、學生或校友擔任。 

四、 申請期限：申請者最遲須於每年度 3 月 1 日前向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以下簡稱產推

處)提出申請。 

五、 申請作業 

(一)申請方式 

各團隊檢具創業經營計畫書一式六份，併同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二)申請應備文件 

1.創業經營計畫申請表。 

2.創業營業計畫書(一式六份及電子檔一份)。 

3.創業團隊補助經費支用計畫表。 

4.創業保證協議書。 

5.成立公司時程及規劃方案。 

6.學生與校友請檢附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乙份。 

六、 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 

由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彙集創業團隊營業計畫書及相關文件，依各申請計畫之領域性

質及特色，聘請企業界、學術研究機構及科技行政單位具實務經驗者，組成創業經營評

審小組負責研究計畫之初審及複審(原則以書面審查為主)，並得視需要邀請創業團隊列

席報告。 

(二)審查項目 

1.產品構想。 

2.目標市場。 

3.競爭優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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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營運模式。 

5.財務評估。 

6.團隊陣容。 

(三)評選標準 

評選標準為市場可行性(二十五分)、技術或商業模式創新程度(二十五分)、產品/服務之

競爭優勢(二十五分)、團隊陣容(十五分)、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十分)，合計總分為一百分。 

七、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及件數視當年度「專款編列」額度而定。補助項目分業務費及雜支。業務費編

列以諮詢費、出席費、鐘點費、工讀費、印刷費、材料費、國內差旅費、租車費、補充

保費等科目為原則，不得編列國外差旅費、公關交際費、油料費，並備妥支出單據等相

關證明文件進行報支。 

八、 經費核撥方式 

(一)補助金額授權創業團隊之創業主持人，經費報支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 

(二)第一階段初審補助：預計於每年度三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初審程序，經「創業經營評

審小組」審核通過者，並檢具營業計畫書及相關表件，該組可獲核撥三萬元創業

前置準備補助款，補助款執行期間至六月三十日止。該階段每年度最多通過補助 6

組。 

(三)第二階段複審補助：預計於每年度六月三十日前完成複審程序，創業團隊須檢具「創

業團隊計畫執行成果期中報告」，及完成公司行號籌備處設立申請證明，於六月十

日前向產推處提出申請。由「創業經營評審小組」透過書面檢核以及現地訪視進

行審查後，並依其創業執行情況每年度從中遴選至多兩組，每組視審查狀況補助

創業基金以不超過 12萬元為限，該創業基金執行期間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 成效管考 

(一)獲獎勵補助之創業團隊須配合本校所舉辦的創業相關活動：研發成果展、創新創業

論壇、天使創投媒合會等活動。 

(二)本校得不定期訪視，及追蹤考核事項，創業團隊各階段執行成果將作為相關經費補

助之參考。執行成效不彰者，本校得終止補助。應於當年計畫結束一個月前檢附

當年計畫執行進度報告各一式五份及辦理經費報支等。如有違約等重大情事，產

推處將依其合作契約規定處理並限制該團隊師生在下個年度中不得再提出申請。 

十、 創業團隊回饋 

創業團隊若使用本校的專利、技術或研發成果，應由創業代表人與本校簽訂研發技術轉

移，回饋面額不得低於該計畫之核定補助經費之總額，由雙方協商同意後回饋方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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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十一、創業計畫輔導獎勵 

指導創業團隊教師輔導創業團隊具績效者，其輔導創業計畫視同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績

效。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要點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